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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 

2018 年 1 月 8 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731 次会议通过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

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于同年 1 月 16 日正式公布，并于 2018 年 1 月 18

日生效。 

本项司法解释所针对的“债权人与配偶利益保护平衡点”问题，其实争议由来已久，最高人民

法院近些年就此问题也颁布过若干解释，但都没能彻底解决问题。也很难期望此次的司法解释能够

彻底地解决问题。 

一、 立法与司法沿革 

现行《婚姻法》对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债务问题的规定，主要是第 19 条后半款即“夫妻对婚

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

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以及第 41 条的规定，即“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

债务，应当共同偿还。共同财产不足清偿的，或财产归各自所有的，由双方协议清偿；协议不成时，

由人民法院判决。” 

《婚姻法》的上述规定，确实不够周延，特别是第 41 条的规定将情形限定于“离婚时”，显

然是过于狭隘。而第 19 条规定的情形，即在适用夫妻分别财产制之时适用之时必须“第三人知道

该约定的”，也是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此，整体而言，《婚姻法》本身对夫妻共同

债务的规定不够周延全面，在实务中更多地是依靠法官的自由裁量。 

在这样的背景下，最高人民法院于 2003 年 12 月 26 日公布了《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

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其中用了三条的篇幅来规定了夫妻共同债务与夫妻个人债务的问题，包

括后来备受争议的第 24 条：“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

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

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是为第一个补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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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个案引起的争议越来越多，最高人民法院于 2017 年 2 月 28 日做了修正，即在原《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基础上增加两款

1，对虚构债务、赌博、吸毒等违法犯罪活动中所负债务进行了排除。是为补丁上的补丁。 

然而补丁的补丁并未平息争议。2017 年 12 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沈春耀在全国人大

常委会作十二届全国人大以来暨2017年备案审查工作情况的报告当中透露，正在推动解决此问题。

在 2017 年 3 月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期间，共有 45 位全国人大代表分别联名提出 5 件建议，要

求对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关于夫妻共同债务承担的规定进行

审查。2016 年以来，法工委还收到公民提出的近千件针对这一规定的审查建议。在这样的背景下，

最高人民法院在 2018 年 1 月颁布了《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

（法释〔2018〕2 号）2。 

该解释的核心内容归纳而言就是： 

第一，只有共同意思表示（包括追认）的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 

第二，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 

第三，其他债务推定为非共同债务，但是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

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 

                                                      
1 修正后的条文如下：第二十四条 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

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

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 

夫妻一方与第三人串通，虚构债务，第三人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夫妻一方在从事赌博、吸毒等违法犯罪活动中所负债务，第三人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2 解释的全文内容如下： 为正确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平等保护各方当事人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法总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法律规

定，制定本解释。 

第一条 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第二条 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

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三条 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

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

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 

第四条 本解释自 2018 年 1 月 18 日起施行。 

本解释施行后，最高人民法院此前作出的相关司法解释与本解释相抵触的，以本解释为准。 



 
 
 
 

 

汉坤律师事务所  北京  上海  深圳  香港 

www.hankunlaw.com 
 

二、 投融资与资本市场：郑重面对家事法 

本项解释虽然是在婚姻家事法领域的一项补充性的司法解释，但实质上对投融资业务影响较大：

因为毕竟大额的负债，大部分发生在商事领域。 

在现行立法下，创始人、创始人配偶与商业伙伴（如投资人）的法律关系，由于各单行法之间

的立法冲突与不一致，一直处于一种扭曲的状态。扭曲主要表现如下：在夫妻共同财产制下，创始

人持有的股权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但是创始人的配偶在请求分割之前，都无法行使任何股东权利（投

票权、知情权等），因此确实处于一种非常不利的状态。而投资人也有自己的苦衷，虽然可能面临

创始人离婚或者其他配偶有权请求分割股权的状态，也是处于不确定的状态。因此，在某种意义上，

投资人与创始人配偶之间的利益平衡问题，在不同的法律框架下，处于不同的优劣地位。甚至可以

说，投资人、创始人配偶之利益，取决于创始人的自我约束的道德水平，而不是依靠法律。 

债务并不仅限于借款，还包括各种回购义务、估值调整、注册资本补助义务等。对投融资业务，

投资人未来在面对与创始人的各类最终被认定为“债务”的协议之时，仅仅有一个“概括性的配偶

同意函”很可能是不够的，至少这个概括性的配偶同意函是需要释明风险。但任何协议都需要配偶

明确的表态，从效率的角度看也是不现实的。因此，寻找新的平衡点是当务之急。 

近些年，因创始人（或实际控制人）离婚、意外去世而引发的公司股权等争议并不罕见，这也

充分证明了投融资业务与资本市场其实是离不开家事法的支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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